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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郭星宇
制版院唐旺勋

法院公告
刘凤玲尧刘艳成尧冯孝利尧柳连爱尧杨利生尧柳爱枝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凤玲尧刘艳成尧冯孝利尧柳连爱尧杨利生尧柳爱枝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渊2019冤内 0207民初 1952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史石桩尧包金莲渊金莲冤: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41 号原告鲁宝荣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 10000元袁 利息 5000元 [渊10000元伊0.02元伊45个月袁自
2016年 1月 25日至 2019年 10月 25日冤-4000元]袁本息合
计 15000元曰 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
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下午 3时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
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付满良尧何布日俄: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44 号原告鲁宝荣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 10000元袁 利息 6200元 渊10000元伊0.02元伊31个月袁自
2017年 3月 24日至 2019年 10月 24日冤 本息合计 16200
元曰 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因你们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 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下午 2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
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王铁玲: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54 号原告赖银山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5000
元袁利息 5520元渊5000元伊0.02元伊46个月袁自 2016年 1月
27日-2019年 11月 26日冤本息合计 10520元曰2尧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
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 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午 10
时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王永琴: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73 号原告包达白已
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19500元袁利息 1950元渊19500元伊0.005元伊20个月袁自 2017
年 12月 20日至 2019年 8月 20日冤袁本息合计 21450元曰 2尧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
下午 3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陈达胡拉渊陈双冤: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74 号原告王忠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原告诉请院1尧 要求被告偿还欠款 3120
元袁利息 1497元渊3120元伊0.005元伊96个月袁自 2011年 12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1日冤袁本息合计 4617元曰 2尧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 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下午 4
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关额日都木图: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179 号原告陈鹏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原告诉请院1尧 要求被告偿还欠款 4500
元袁逾期利息 765元渊4500元伊0.005元伊32个月袁自 2016年
9月 20日至 2019年 7月 20日冤袁本息合计 5265元曰 2尧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下午
4时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包铁良: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204 号原告李保库诉
你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被告偿还
房屋建筑款 50000元袁 支付逾期利息 32000元 渊50000元伊
0.02元伊32个月袁自 2016年 12月 20日-2019年 8月 20日冤
本息合计 82000元曰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
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
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午 8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
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史君渊史军冤: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205 号原告韩宝柱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原告诉请院1尧 要求被告偿还欠款
25000元袁利息 6375元渊25000元伊0.005元伊51个月袁自 2015
年 6月 24日-2019年 9月 26日冤 本息合计 31375元曰2尧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
午 9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杨秀芝: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212号原告科左中旗
北方鑫源超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请求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借款 4450元袁 支付利息 2136元渊4450
元伊0.015元伊32个月袁 自 2017年 2月 17日-2019年 10月
17日冤本息合计 6586元曰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
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
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午 9时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
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包兴华: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215号原告科尔沁左
翼中旗袁丽华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
求被告归还欠款 5000元曰 2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
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
日内遥 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午 11时在科尔沁左翼中
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赵成柱: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240号原告赖银山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原告诉请院1尧 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11000元袁利息 3520元渊11000元伊0.02元伊16个月袁自 2018
年 7月 15日-2019年 11月 15日冤本息合计 14520元曰2尧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5月 21日上
午 10时 3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8日
江沿红院

本院受理原告孙平与你尧李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 内 0521民初
7543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渊或涉外为满 3
个月冤内来本院宝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渊或涉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3日
张永:

本院受理原告包雨蒙诉被告张永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院一尧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张永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欠款本息 457664

元曰二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永支付原告为其代偿
的欠款本息 457664元从 2019年 5月 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的利息共计 6696元(按年利率 6豫计算)以及从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6豫计算)曰三尧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尧保全费尧执行费用由被告张永
承担]尧诉讼须知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尧诉讼风险告知书尧廉政监督卡尧民事栽定书(转
普) 及开庭传票袁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 420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包额尔敦巴根尧陈红源院

本院受理原告韩金才与被告包额尔敦巴根尧陈红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521民初 6230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如下院一尧
被告包额尔敦巴根尧陈红源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韩金才
借款本金 11000元及借期内的利息 2000元袁本息合计 13000
元曰二尧被告包额尔敦巴根尧陈红源于本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
韩金才利息以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袁 按月利率 0.5%
计算袁从 2017年 12月 3日开始至债务实际清偿日止曰三尧驳
回原告韩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秦立顺院

本院受理的渊2020冤内 0521民初 146号原告庞广岩诉被
告秦立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请求院一尧判决被告偿还原
告欠款本金 6000元及利息 4540元渊2014年 4月 29日至 2020
年 1月 4日袁利息合计 8160元袁减去已经归还的利息 3500元袁
还剩 4660元冤,合计 10660元曰二尧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袁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尧廉政监督卡尧诉讼须知尧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遥提出答辩状尧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遥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袁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袁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尹起文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洪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521民初 5839民事
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准予原告李洪梅与被告尹起文离婚遥 案
件受理费 150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原告李洪梅负担遥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郭东生院

本院受理原告阮世林诉被告郭东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内 0105民初 5799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姻 杭锦后旗环境保护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杭环催字[2020] 1号

杭锦后旗蒙海镇文义砂石料厂院
工商注册号院150816600104324
地址院杭锦后旗蒙海物流加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渊负责人冤院余文义
公民身份证号院15282619770214023X

你所经营的砂石料厂堆放的混砂尧 砂子及石
料露天堆放袁未采取防污染措施袁违反了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曳 第七十二条院野贮存煤
炭尧煤矸石尧煤渣尧煤灰尧水泥尧石灰尧石膏尧砂土等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曰不能密闭的袁应当设
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袁 并采取有效覆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遥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曳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院野违反
本法规定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袁 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曰拒不改正的袁责令停
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院渊一冤未密闭煤炭尧煤矸石尧
煤渣尧煤灰尧水泥尧石灰尧石膏尧砂土等易产生扬尘
的物料的规定遥

我局已于 2019年 8月 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渊杭环罚字[2019]7号冤对你单位作出处以人民
币伍万元的行政处罚遥

你单位收到上述决定书后袁 未履行杭环罚字
[2019]7号文书的决定袁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遥 我局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曳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袁责令你单位在
接到本催告书后 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院

1. 杭环罚字 [2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文书中
的罚款伍万元遥

2.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曳第五十
一条第一款和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曳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袁逾期未缴纳罚款的袁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袁即加处罚金人民币伍万元遥

责令你单位在接到本催告书后 10日内将上
述罚款缴至以下地址院

收款银行院陕坝农商银行
户名院杭锦后旗财政局
账号院870661220000000000118
你单位享有陈述尧申辩的权利袁逾期仍不履行

义务的袁 我局将依法向杭锦后旗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遥

联系人院扈鑫
电话院 渊0478冤 6652007
邮政编码院015400
地址院 杭锦后旗陕坝镇外环路亿源水务公司

三楼

杭锦后旗环境保护局

2020年 2月 19日姻 杭锦后旗环境保护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杭环催字[2020] 2号

侯瑞峰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无
地址院杭锦后旗蒙海物流加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渊负责人冤院侯瑞峰
公民身份证号院152827198805046917

你所经营的砂石料厂堆放的混砂尧 砂子及石
料露天堆放袁未采取防污染措施袁违反了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曳 第七十二条院野贮存煤
炭尧煤矸石尧煤渣尧煤灰尧水泥尧石灰尧石膏尧砂土等易
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曰不能密闭的袁应当设置

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袁 并采取有效覆盖
措施防治扬尘污染遥 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曳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院野违反本
法规定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袁 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曰拒不改正的袁责令停工
整治或者停业整治院渊一冤未密闭煤炭尧煤矸石尧煤
渣尧煤灰尧水泥尧石灰尧石膏尧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
物料的规定遥

我局已于 2019年 8月 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渊杭环罚字[2019]8号冤对你作出处以人民币伍
万元的行政处罚遥

你收到上述决定书后袁未履行杭环罚字[2019]
8号文书的决定袁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遥 我局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曳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袁责令你在接到本催告
书后 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院

1. 杭环罚字 [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文书中
的罚款伍万元遥

2.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曳第五十
一条第一款和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曳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袁逾期未缴纳罚款的袁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袁即加处罚金人民币伍万元遥

责令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将上述罚
款缴至以下地址院

收款银行院陕坝农商银行
户名院杭锦后旗财政局
账号院870661220000000000118
你享有陈述尧申辩的权利袁逾期仍不履行义务

的袁 我局将依法向杭锦后旗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遥

联系人院扈鑫

电话院渊0478冤6652007
邮政编码院015400
地址院 杭锦后旗陕坝镇外环路亿源水务公司

三楼

杭锦后旗环境保护局

2020年 2月 19日

姻 遗失声明
内蒙古奇辉物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将银行密

码 函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2MA0N12AA4J,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锡 林南路支 行 , 账 号
150850616644袁声明作废遥

姻 减资公告
内蒙古善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

少注册资本袁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万元减至人
民币 200万元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债务担保遥

内蒙古善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19日姻 更 正

本院于 2020年 1月 1日在 叶内蒙古法制报曳
上刊发的原告郭海福诉被告冯伟尧 连巧珍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的公告中袁被公告人应为连巧珍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19日

分类信息


